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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学文件 

西南科大发〔2020〕10 号 

 
 

 

    关于印发《西南科技大学科研助理岗位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 的通知 
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西南科技大学科研助理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已经学校

2020 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西南科技大学 

2020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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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学科研助理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加强科研队伍建设、储备科研人才、提高科研效能、

促进大学生就业，根据《科技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

政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

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》（国科发资〔2020〕132 号）精神，

结合《西南科技大学非事业编制合同制工作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西南科大发〔2018〕14 号）中有关科研助理岗位管理的规定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研助理岗位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、实验（工

程）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

财务助理等工作的人员。 

科研助理人员原则上以研究生为主，少数岗位可根据其承担的

具体任务要求放宽至全日制本科。科研项目组使用自有经费承担科

研助理人员工资和五险一金的，人员条件由科研项目组确定。 

第三条  科研项目组、省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和团队、国家

人才计划入选科技人才、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依据工

作需要可设置科研助理岗位。经费较少的课题组可联合设置科研助

理岗位。 

第四条  科研项目经费（含校内科研项目）中，“劳务费”科

目及结余资金均可按照有关规定用于科研助理的工资和社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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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等支出。对于新立项项目，应结合科研助理的聘用情况认真测

算经费需求，据实列支；在研项目如需调整预算，可由项目组或平

台（基地）按规定向学校申请调整。 

学校为省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预算配套的专门资金部分可

用于科研助理岗位人员经费。 

第五条  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或可根据科研助理承担

的任务，参照学校同级合同制工作人员确定科研助理薪酬标准。 

第六条  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可自行承担科研助理社

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，也可申请由学校补贴。学校补

贴的按合同制岗位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有关规

定办理。 

第七条  招用基本程序： 

（一）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负责人在征求依托学院意

见基础上提出科研助理岗位设置计划及选聘条件并报人事处。 

（二）人事处会同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招用计划。 

（三）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发布招用信息、组织考核、

公示（3个工作日以上）。 

（四）人事处审批并办理入职手续。 

（五）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全额承担招用人员经费（含

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）的，设岗计划无需审批，自行组织招用，

招用结果报人事处备案并办理入职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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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科研助理岗位招用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配偶（学校推

荐安置人员）的，学校另给予 1.2 万元/年的经费补贴。 

第九条  学校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规定与科研助理签订

劳动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以及服务期限等内容。合

同期满，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签，其户口和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

手续。就业后工龄与科研助理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，社会保险

缴费年限合并计算。 

第十条  科研项目组、科研平台和团队要严格依照国家和学校

的规定依法依规招用管理科研助理，因违法招用产生严重后果的，

要给与严肃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助理岗位招用管理中的其他情况按照劳动合

同法和国家科研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西南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4 日印发 

 


